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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标签规范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一、总则

　　为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标签管理，依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6号）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制定本指导原则。

　　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是指依附于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如有说明书的，

参照本指导原则执行。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标签应与产品配方注册内容一致，应真实规范、科学准确、通俗易懂、清晰易辨，不得

含有虚假、夸大或者绝对化语言。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的标签。

　　申请人应对其提供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

　　二、标签的内容要求

　　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上应当标注用于识别婴幼儿配方乳粉特征及安全警示等的产品信息、企业信息、使用

信息、贮存条件等。

　　（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信息包括产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成分表、规格（净含量）、注册号、产品标

准代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信息应符合以下要求：

　　1.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由商品名称和通用名称组成，每个产品只能有一个产品名称，产品名称应使用规范的汉字。“规

范的汉字”指《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不包括繁体字、字母、图形、符号等。申请注册的进口婴幼儿配

方乳粉还可标注英文名称，英文名称应与中文名称有对应关系。

　　商品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不应包含下列内容：

　　（1）虚假、夸大、违反科学原则或者绝对化的词语；

　　（2）涉及预防、治疗、保健功能的词语；

　　（3）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增加抵抗力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功能性表述；

　　（4）庸俗或者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

　　（5）人体组织器官等词语；

　　（6）其他误导消费者的词语，如使用谐音字或形似字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解的。

　　同一系列不同适用月龄的产品，其商品名称应相同或相似。商标用于商品名称的应符合商品名称命名规

定。

　　通用名称根据产品适用月龄应为“婴儿配方乳（奶）粉（0—6月龄，1段）”“较大婴儿配方乳（奶）粉

（6—12月龄，2段）”“幼儿配方乳（奶）粉（12—36月龄，3段）”。

　　2.配料表

　　配料表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的要求及有关规定。

　　3.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应当与申请注册的内容及顺序一致，并按照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

质、可选择性成分等类别分类列出。



　　营养成分表应当按照在每100kJ和每100g中的含量标示，可同时标示每100mL中的含量。

　　营养成分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GB 10765）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和幼

儿配方食品》（GB 10767）规定的顺序列出。GB 10765和GB 10767规定之外的，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等规定的顺序列出。

　　4.产品规格（净含量）

　　单件独立销售包装的规格等同于净含量的，只需标注净含量，可不另外标示规格。一个销售包装中含多个

独立包装时，销售包装需标示净含量和规格。

　　5.产品标准代号

　　企业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代号（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除外）。

　　6.注册号

　　注册号指《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上载明的注册号，如国食注字YPXXXXXXXX。

　　7.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指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期，即将食品装入（灌入）包装物或容器中，

形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

　　8.保质期

　　保质期指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

　　（二）企业信息包括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如有）、联系方式，标注的企业信息应

当符合以下要求：

　　1.企业名称与地址

　　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

　　2.生产许可证编号

　　已获生产许可的，应标注生产许可证编号。

　　3.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应标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生产者或经销者的有效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至少标示以下内容中的一

项：电话（热线电话、售后电话或销售电话）、传真、邮寄地址、网络（如微信号、二维码、电子邮箱）联系

方式等。

　　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还应标注原产国（地区），以及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

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已获得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的，应当标注注册编号。

　　（三）使用信息应当包括食用方法和食用量：

　　标明食用方法、每日或每餐食用量，配制指导说明及图解，必要时可标示容器开启方法。当包装最大表面

积小于2500px²或产品质量小于100g时，可以不标示图解。

　　指导（提示）说明应该对不当配制和使用不当可能引起的健康危害给予警示说明。

　　（四）注明产品的贮存条件，如有必要，注明开封后的贮存条件。如果开封后的产品不易贮存或不宜在原

包装容器内贮存，应向消费者特别提示。

　　（五）婴儿配方乳粉标签中应标明：“对于0—6月的婴儿最理想的食品是母乳，在母乳不足或无母乳时可

食用本产品”；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应标明“须配合添加辅助食品”。

　　（六）如标注生乳、原料乳粉来源的，应当如实标注具体来源地或者来源国。

　　（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还应当标注按照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需要标明的其他事

项或信息。

　　三、标签的形式要求

　　（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应当清晰、醒目、持久、易于辨认和识读。

　　（二）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应当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规范化汉字，需要同时使用汉语

拼音、少数民族文字或者外文的，应当与汉字内容有直接对应关系（商标、进口食品的制造者和地址除外），

书写准确，且字体不得大于相应的汉字。

　　（三）标签的主要展示版面应标注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注册号，可标注已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字体颜色与相应背景颜色易于区分，可清晰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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